附件1：
比选响应文件要求
1、 比选响应文件组成：至少应包含下述文件。 
（1） 项目报价表
供应商的报价应涵盖采购需求中服务费用、税费等所有费用。具体格式自拟。
（2） 单位资格证明文件
1. 加盖单位鲜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其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复印件；
2. 满足供应商资格要求的承诺函。
（3） 参选人员身份证明材料
1. 法定代表人参选，需递交加盖单位鲜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2. 委托代理人参选，需递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鲜章），以及加盖单位鲜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4） 项目方案
格式自拟。
（5） 其他材料
包括配置人员和业绩证明等，格式自拟。
2、 比选响应文件的密封和递交
1. 文件一式2份，其中正本1份，副本1份。文件必须用中文书写，并在文件封面注明“正本”“副本”字样。文件副本可用正本的复印件。
2. 比选响应文件“正本”“副本”须密封于一件密封包装内。每件密封包装的最外层应标明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每一密封包装的封口处均应加盖供应商公章。
3. 比选响应文件需由专人送交。供应商按上述规定进行密封和标记后，将比选响应文件按照比选通知书中注明的地址，并在比选工作会现场递交比选响应文件。





